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弥勒市人民政府关于继续有效、废止、

修改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决定

弥政规〔2021〕1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东风农场管理局，市属各委、办、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行政规范性文

件制定主体资格确认和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》《红河

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资格确认

和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进一步深化“放管服”

改革，适应机构改革后全市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管需要，市

人民政府对现行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，现决定：

一、25 件规范性文件继续有效。

二、对 41 件规范性文件予以废止。

三、对 2件规范性文件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。

本决定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。

附件:

1.市人民政府决定继续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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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市人民政府决定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

3.市人民政府决定修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

2021 年 3 月 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附件 1

市人民政府决定继续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

一、《弥勒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弥勒县离休干部医疗保障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弥政发〔2007〕65 号）；

二、《弥勒县人民政府关于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标准的通知》

（弥政发〔2008〕41 号）；

三、《弥勒县人民政府关于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标准的补充

通知》（弥政发〔2008〕42 号）；

四、《弥勒县人民政府印发弥勒县森林防火问责办法的通知》

（弥政发〔2012〕137 号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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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《弥勒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弥勒县林权证登记管理办法

的通知》（弥政发〔2012〕138 号）；

六、《弥勒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弥勒县集体和个人森林、林

木、林地流转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弥政发〔2012〕139 号）；

七、《弥勒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弥勒县集体林权抵押登记管

理办法的通知》（弥政发〔2012〕140 号）；

八、《弥勒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弥勒县集体森林资源评估管

理办法的通知》（弥政发〔2012〕141 号）；

九、《弥勒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弥勒县葡萄地理标志管理办

法的通知》（弥政发〔2012〕142 号）；

十、《弥勒县人民政府关于取缔经营性无证非煤矿山的通

告》；

十一、《弥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城乡最低生活保障

规范化管理工作相关办法的通知》（弥政办发〔2013〕49 号）；

十二、《弥勒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弥勒市旅游行业管理办法

的通知》（弥政发〔2013〕99 号）；

十三、《弥勒市人民政府关于严禁毁林开垦种植三七等作物

的通告》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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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四、《弥勒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弥勒市征地补偿标准

的通知》（弥政发〔2014〕158 号）；

十五、《弥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弥勒市食品药品安

全投诉举报奖励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弥政办发〔2015〕135 号）；

十六、《弥勒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城镇土地使用税征税范围

和税额标准的通知》（弥政发〔2015〕143 号）；

十七、《弥勒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弥勒市农村（社区）家庭

自办宴席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弥政发〔2015〕171 号）；

十八、《弥勒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弥勒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

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弥政发〔2016〕144 号）；

十九、《弥勒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弥勒市生活饮用水二次供

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弥政发〔2016〕145 号）；

二十、《弥勒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部分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

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通知》（弥政发〔2016〕372 号）；

二十一、《弥勒市人民政府关于严禁露天焚烧农作物秸秆的

通知》（弥政发〔2017〕64 号）；

二十二、《弥勒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城镇土地使用税征税范

围和税额标准的通知》（弥政发〔2017〕194 号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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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三、《弥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弥勒市临时救助

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弥政办发〔2018〕127 号）；

二十四、《弥勒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部分文物保护单位保护

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通知》（弥政发〔2018〕85 号）；

二十五《弥勒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

止使用区的通告》（弥政规〔2020〕1 号）。

附件 2

市人民政府决定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清单

一、《弥勒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弥勒县建设用地管理办法>

的通知》（弥政发〔2000〕16 号）；

二、《弥勒县人民政府关于审批县城区建设用地的暂行规定》

（弥政发〔2001〕42 号）；

三、《弥勒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弥勒县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实

施办法的通知》（弥政发〔2001〕45 号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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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《弥勒县人民政府关于培养和引进高中教师的办法》（弥

政发〔2001〕50 号）；

五、《弥勒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弥勒县已购公有住房和经

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管理实施办法>的通知》（弥政发〔2001〕

54 号）；

六、《弥勒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弥勒县退伍军人安置暂行

办法>的通知》（弥政发〔2001〕65 号）；

七、《弥勒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放宽我县城镇户籍管理的

决定》（弥政发〔2001〕66 号）；

八、《弥勒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弥勒县城区住宅用地供地

办法>的通知》（弥政发〔2001〕67 号）；

九、《弥勒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弥勒县城规划建筑管理的

规定>的通知》（弥政发〔2001〕77 号）；

十、《弥勒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县城规划区户外广告、霓虹

灯设施管理的通知》（弥政发〔2001〕79 号）；

十一、《弥勒县人民政府关于批转弥勒县土地收购储备实施

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弥政发〔2001〕88 号）；

十二、《弥勒县人民政府关于退役士兵和转业士官的安置意

见》（弥政发〔2001〕100 号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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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《弥勒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弥勒县成品油市场管理

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弥政发〔2002〕51 号）；

十四、《弥勒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弥勒县道路交通

客运市场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弥政办发〔2002〕63 号）；

十五、《弥勒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弥勒县城市绿化管理办

法>的通知》（弥政发〔2003〕76 号）；

十六、《弥勒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弥勒县城市绿化

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弥政办发〔2004〕2 号）；

十七、《弥勒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弥勒县出租汽车

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弥政办发〔2005〕88 号）

十八、《弥勒县人民政府关于维护糖料收购秩序的通告》；

十九、《弥勒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弥勒县出租汽车

客运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弥政办发〔2005〕127 号）；

二十、《弥勒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弥勒县城市医疗

救助实施办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弥政办发〔2006〕1 号）；

二十一、《弥勒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弥勒县农村土

地承包纠纷仲裁办法>的通知》（弥政办发〔2006〕74 号）；

二十二、《弥勒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弥勒县取缔非法煤矿
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弥政发〔2006〕84 号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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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三、《弥勒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弥勒县城市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弥政发〔2007〕27 号）；

二十四、《弥勒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弥勒县离休干部医疗

保障管理办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弥政发〔2007〕65 号）；

二十五、《弥勒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弥勒县基本医疗保险

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（弥政发〔2007〕66 号）；

二十六、《弥勒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弥勒县农村最低生活保

障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弥政发〔2007〕72 号）；

二十七、《弥勒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征收矿产资源有

偿使用费的通知》（弥政办发〔2007〕116 号）；

二十八、《弥勒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弥勒县建设领域农民工

工资支付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弥政发〔2008〕10 号）；

二十九、《弥勒县人民政府关于严禁在县城规划区违法建设

的通告》；

三十、《弥勒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弥勒县农村五保供

养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弥政办发〔2008〕183 号）；

三十一、《弥勒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弥勒县临时用地管理暂

行办法的通知》（弥政发〔2009〕2 号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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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十二、《弥勒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弥勒县三业企业重点纳

税大户奖励暂行办法的通知 》（弥政发〔2009〕74 号）；

三十三、《弥勒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弥勒县优抚对象

医疗救助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弥政办发〔2009〕91 号）；

三十四、《弥勒县人民政府关于规范设施农业农村道路农田

水利设施用地管理的通知》（弥政发〔2010〕214 号）；

三十五、《弥勒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弥勒县医疗救助
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弥政办发〔2011〕101 号）；

三十六、《弥勒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弥勒城区段昆河公路片

区土地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弥政发〔2011〕124 号）；

三十七、《弥勒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弥勒县重点工业项目投

资奖励办法的通知》（弥政发〔2012〕50 号）；

三十八、《弥勒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弥勒县城乡临时

救助实施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弥政办发〔2012〕104 号）；

三十九、《弥勒市人民政府关于取缔非法小机榨的通告》；

四十、《弥勒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弥勒市建筑服务业税收征

收管理的办法》（弥政发〔2016〕204 号）；

四十一、《弥勒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弥勒市建筑服务

业税收征收管理办法贯彻落实的通知》（弥政发〔2017〕208 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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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市人民政府决定对部分条款内容进行修改的行政规范性文件

一、《弥勒市人民政府关于禁止在重点区域内道路上停车的

通告》（弥政发〔2017〕198 号）

（一）将城市东边从原来的“东至三那线南桥口―三那线―

锦屏路与师弥线连接处”，修改为“东至锦屏路与师弥线连接处

—滇东南市场片区—双桥路—三那线南桥口”。

（二）将城市南边从原来的“南至熙和路与湖东路连接处―

梅花寨温泉片区―湖泉生态园片区―银杏大道―红烟南路―三

那线南桥口”，修改为“南至三那线南桥口—红烟南路—吉山南

路—弥勒大道—弥勒大道章保村岔口—章小路（含工业园区片

区）—吉山南路与中山路延长线路口—湖泉湾一号片区”。

（三）将城市西边从原来的“西至锦屏路延长线与庆来路路

口―庆来路―髯翁西路延长线―熙和路―熙和路与湖东路连接

处”，修改为“西至熙和路与湖东路连接处—熙和路—梅花寨温

泉片区—湖泉和境片区—庆来路—庆来路与弥勒北连接处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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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将城市北边从“北至锦屏路与师弥线连接处―锦屏路―

锦屏路延长线―锦屏路延长线与庆来路路口”修改为“北至庆来

路与弥勒北连接处—锦屏路—弥勒大道北止点—锦屏路与师弥

线连接处”。

二、《弥勒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》（弥

政发〔2017〕100 号）

（一）增加第二条第三款：网约车经营者（网约车平台公司）、

车辆、驾驶员应当符合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

法》的规定，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或证照后，方可从事网约车经营

活动。

（二）将第四条第一款修订为：市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或

道路运输管理部门在市人民政府领导下，负责本市行政区域内网

约车管理工作。

（三）将第六条（四）修订为：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出具

的线上服务能力认定结果。

（四）将第六条（八）修订为：有健全的经营管理制度、安

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服务质量保障制度。包括 1.接入车辆技术标

准和管理制度；2.驾驶员管理制度；3.网约车调度规则；4.安全

生产管理制度、网络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保护技术措施文本；5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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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质量及投诉管理制度；6.网络技术、信息安全及乘客隐私保

护制度；7.平台数据库接入监管平台的维护保障制度；8.运价制

定规则及价格公示制度；9.车辆营运资质与技术性能、网约车平

台公司与驾驶员劳动关系、驾驶员岗前培训与日常教育、保障乘

客合法权益与承担承运人责任、网约车服务评价及乘客投诉处

理、考核奖惩等各项制度及措施文本；10.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

的各类应急预案。

（五）将第七条第一款修订为：从事网约车经营服务须取得

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》，经营区域为本市行政区域内，

并按照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经营范围开展业务。

（六）将第十条（一）修订为：车辆为 7座及以下乘用车，

车辆所有人登记住址在本市行政区域内，使用性质登记为“网络

预约出租汽车客运”，车辆有明显的营运标识。

（七）将第十条（四）修订为：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

辆卫星定位装置、应急报警装置及车内具有适时监控、存储、回

放功能的视频监控装置，且符合相关规定。

（八）将第十条（五）修订为：车辆的安全性能符合国家标

准《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》（GB7258）及相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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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增加第十条（六）：车辆属于个人所有的，车辆所有

人名下应当没有已登记注册尚在经营有效期内的网约车，且预先

协议接入取得经营许可的网约车平台公司，并变更车辆所有人。

（十）增加第十条（七）：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（十一）将第十一条修订为：车辆符合第十条规定条件的，

依法取得许可的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在取得相应《网络预约出租

汽车经营许可证》并向企业注册地省级通信主管部门申请互联网

信息服务备案后，方可开展相关业务。

（十二）将第十三条（四）修订为：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

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、应急报警装置。

（十三）将第二十条（二）修订为：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保

证提供服务的驾驶员具有合法从业资格，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

定，与驾驶员签订劳动合同或协议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。网

约车平台公司应当维护和保障驾驶员合法权益，开展有关法律法

规、职业道德、服务规范、安全运营等方面的岗前培训和日常教

育，保证线上提供服务的驾驶员与线下实际提供服务的驾驶员一

致，并将驾驶员相关信息向市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报备。网约

车平台公司应当记录驾驶员、约车人在其服务平台发布的信息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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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、用户注册信息、身份认证信息、订单日志、上网日志、网上

交易日志、行驶轨迹日志等数据并备份保存。

（十四）将第二十四条（三）修订为：衣着整洁，礼貌待客，

文明行车。不得疲劳驾驶，不得有危及安全行车的行为。

（十五）删除第五章私人小客车合乘，删除第二十五条。

（十六）将第六章修改为第五章，第二十六修改为第二十五

条、第二十七条修改为第二十六条、第二十八条修改为第二十七

条、第二十九条修改为第二十八条。

（十七）第七章修改为第六章，第三十修改为第二十九条、

第三十一条修改为第三十条、第三十二条修改为第三十一条、第

三十三条修改为第三十二条、第三十四修改为第三十三条、第三

十五条修改为第三十四条、第三十六条修改为第三十五条。

（十八）将第三十五条修改为：本实施细则自印发之日起

30 日后施行，自施行之日起原弥政发〔2017〕100 号文件废止。


